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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设定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
二、受理条件
（一）、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贷款：在法定劳动年龄以内，具备一定创业能力和具有创业意愿，个人信用记录良好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，自主创业、合伙创业或组织起来共同创业的，可申请个人创业贷款：1、持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人员、残疾人（持残疾证）；2、未纳入安置的城镇军队退役人员；3、高校毕业生（含服务期满的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）；4、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、返乡创业农民、农村自主创业农民；5、网络商户、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口和刑满释放人员。以上个人创业的贷款申请人，除助学贷款、扶贫贷款、住房贷款、购车贷款、5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（含信用卡消费）以外，申请人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时，本人及其配偶应没有其他贷款。
（二）、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：企业规模符合认定标准，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，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25%（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15%），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，缴纳社会保险，企业正常经营，信用良好的，可申请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。
三、申报材料
（一）、个人创业担保贷款：1、申请人及其配偶的有效身份证、户口簿、信用报告、婚姻有关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；2、符合规定的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（如：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、《残疾证》、《军人复员证》、《高等院校毕业证》、《返乡创业证明》等）；3、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报告书；4、营业执照或有关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，相关的行业准入许可证等原件及复印件，经营场所租赁合同复印件；5、合伙创业（有限公司）或组织创业的还应提供《合伙协议》、《公司章程》，贷款召开的股东会决议；6、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所需的担保资料；7、其他相关资料。
（二）、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：1、企业申请认定贴息的报告；2、工商、税务登记、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原件及复印件；3、银行借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；4、银行的贷款支付凭证原件及复印件；5、企业员工花名册及工资表（企业盖章），当年新安置符合贷款条件的人员花名册及证件复印件；6、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记录（社保经办机构盖章）；7、从业人员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复印件；8、本年度与上年度的会计报表的复印件盖章；9、贷款银行申请报告。
四、办理时限
15个工作日
五、办理流程
1、申请人到创业所在地街道劳保站申请，劳保站签署推荐意见，并领取《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审批表》等有关资料。2、申请人准备好个人资料报送到创业担保贷款中心。3、创业担保贷款中心对申请人的基本情况，诚信程度进行审核并会同担保公司、银行、财政进行项目评审和实地考察。4、经办银行、创业担保贷款中心和财政部门一起确定贷款金额、用途、期限等。由担保中心向经办银行出具《贷款担保函》、承诺担保。5、经办银行办理放款手续。6、申请人领取贷款。
六、办理机构、地点
蔡家岗镇政务服务大厅、鼎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七、办理时间
法定工作日，夏季（7月1日—9月30日）：上午8:00—12:00，下午15:00—18:00；冬季（10月1日—次年6月30日）：上午上午8:00—12:00，下午14:30—17:30
八、咨询、投诉方式
0736—7406883（咨询）
0736—7405113（投诉）
九、收费情况
免费



